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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监护制度的完善

陈明侠

(中国社会科学院 　法学研究所 , 北京 100720)

摘 　要 : 监护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法律制度 ,是婚姻家庭法的一项重要制度。民法典专家建议稿婚

姻家庭法部分中专章对监护制度作了规定。设未成年人的监护及无民事行为能力、限制民事行为能力

的成年人的监护二节。与《民法通则》中关于“监护”规定的比较 ,建议稿从监护的设置、监护人、监护人

的欠格、监护监督人、监护人的职责和费用、监护权的中止与丧失、监护监督人的职责、监护的终止 ,以及

对被监护的成年人的监护特点等各方面作了补充修改 ,初步形成了我国亲属监护制度的框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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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监护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法律制度 ,是婚姻

家庭法的一项重要制度。在我国 ,由于 1950 年、

1980 年婚姻法均未对监护制度作出规定 ,所以在

1986 年 4 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二

章公民 (自然人) 的第二节作了规定。现在正值民

法典起草 ,监护一章回归婚姻家庭编是理所当然

的。现在的问题在于是原封不动地将民法通则第

二章第二节的规定移到婚姻家庭编中呢 ? 还是作

较大的改动呢 ? 监护的范围如何确定 ,是广义的监

护 ,还是狭义的监护 ⋯⋯经专家小组讨论 ,关于监

护制度 ,婚姻家庭编作了本章规定 ,分设未成年人

的监护 ;无民事行为能力、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

年人的监护二节。实行父母为未成年子女法定监

护人的监护制度 ,并对监护人、被监护人、监护监督

人、监护的中止与丧失、在监护关系的终止等问题

做了规定。

一、未成年人的监护

专家建议稿对未成年人的监护做了 17 条规

定 :

(一)监护的设置

关于对未成年人设置监护的必要性 ,我想与加

强父母的亲权责任是一致的 ,故不在此重述。至于

监护的设置 ,各个国家的规定不尽一致 ,有的国家

只对不在亲权下的未成年子女设置监护 ,即传统的

狭义的监护制度 ,但也有不少国家包括设有亲权制

度的国家 ,对一切未成年人均设置监护。

至于我国 ,在现在的专家建议稿中没有设立亲

权制度 ,而且民法通则中一直实行的是对一切未成

年人均设置监护 ,所以专家建议稿监护一章关于监

护的设置是这样规定的 :未成年人的父母 ,是其未

成年子女的法定监护人。对孤儿、弃婴、查找不到

父母的儿童、父母中止或丧失监护权的未成年人设

置监护。监护关系中 ,依法监督、保护未成年人的

公民或特定组织是监护人 ,受监护人监督、保护的

人是被监护人。
(二)监护人

在专家建议稿中规定了监护人的种类以及监

护人欠格的情况。

1、监护人的种类

●未成年人的父母 ,是其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

人。

●遗嘱监护人 ,后死亡的父或母可以在遗嘱中

为未成年子女指定监护人 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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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●法定监护人 ,不在父母监护下的未成年人由

下列人员中有监护能力的人担任监护人 : (1) 未成

年人的祖父母、外祖父母 ; (2)未成年人的已成年的

兄、姐 ;

●选任监护人 ,与未成年子女的父母关系密切

的其他亲属、朋友愿意承担监护责任 ,经被监护人

住所地居民 (村民) 委员会 ,或基层民政部门同意

的 ;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 ,由未成年人住所地的

居民 (村民)委员会 ,或者基层政府民政部门在近亲

属中选任。对选任不服的 ,由人民法院裁决 ;

●“特定组织”为监护人 ,专家建议稿设专条规

定没有前述规定的监护人的 ,由未成年人的住所地

的社会福利机构 (即特定组织)担任监护人 ;未设福

利机构的 ,由基层政府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。

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“特定组织”问题 ,监护人

原则上应是自然人 ,否则难于履行监护的具体职

责 ,但是有关青少年利益保护组织或有关福利及民

政部门 ,是专门从事保护儿童权益的机构或是专门

的社会福利的机构 ,其本身就有维护不在父母保护

下的儿童权利的责任 ,此种机构可以成为未成年人

的监护人。在我国目前条件下主要是指未成年人

的住所地的福利机构 ,在没有福利机构的地方 ,由

当地民政部门担任。当然 ,如果在未成年人的住所

地有专门的儿童权利保护机构或组织 ,此机构或组

织应属于可以做未成年人监护人的特定组织。

2、监护人的欠格

专家建议稿规定了未成年人、无民事行为能力

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、无实施监护的经济能力

的人不可以做监护人。

在这里 ,专家建议稿与原民法通则规定的重要

区别是 (1)明确区分、规定了监护人的种类 ; (2) 明

确规定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 (村民) 委员会不可

以做监护人 ,只有自然人和特定组织才能成为监护

人 ; (3)规定了监护人的欠格条件。

(三)监护监督人

在专家建议稿中增设了监护监督人

1、设立原则 :凡监护人不是被监护人父母的

应设置监护监督人。

2、监护监督人种类

●遗嘱指定的监护监督人 ;

●监护人是被监护人的亲属或其他公民的 ,以

监护人以外与监护人亲等最近的有监护能力的亲

属为监护监督人 ,或者由被监护人住所地居民 (村

民)委员会 ,或由被监护人父母所在单位为监护监

督人 ;

●监护人是福利机构或民政部门的 ,以这些机

构或组织的上一级主管部门为监护监督人。

(四)监护人的职责和费用

与民法通则原规定相比 ,专家建议稿对监护人

的职责做了较详细的规定 :

●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应当行使和负担未成年

子女的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 ;按其性质

专属于父母的权利和义务除外。

●由父母暂时委托者 ,以所委托之职务为限。

●对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财产 ,监护人应当会

同监护监督人造具清册 ,在监护关系终止时清算。

●监护人不得处分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财产 ,

经监护监督人同意的除外。

●监护人为未成年人的祖父母 (外祖父母)的 ,

不适用清算未成年人财产及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

财产的规定。

●经监护监督人的同意 ,监护人的监护费用和

监护报酬 ,得以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财产负担。监

护人为未成年人的祖父母 (外祖父母)的 ,不适用此

条款规定。

(五)监护权的中止与丧失

与民法通则不同的是 ,专家建议稿对监护权的

中止与丧失 ,以及丧失的宣告、恢复、监护人不履行

监护职责的法律责任作出了明确规定。

1、监护权的中止

父、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,中止监护权 :

●被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

行为能力的人 ;

●长期在外、下落不明的 ;

●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的 ;

●出于其他重大原因 ,经人民法院宣告中止监

护权的。

2、监护权的丧失

父、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,丧失监护权 ;

●父或母滥用监护权 ,实施暴力严重伤害未成

年子女身心的或虐待、遗弃未成年子女的 ,对未成

年子女实施犯罪行为的 ;

●不履行监护人的职责 ,使未成年人财产造成

重大损失的 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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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出于其他重大原因 ,经人民法院宣告丧失监

护权的。

●专家建议稿还规定 ,父母一方中止或丧失监

护权的 ,以另一方为监护人 ;双方都中止或丧失监

护权的 ,依法为未成年人另行设置监护人。父、母

中止或丧失监护权的 ,不免除其扶养子女的义务。

3、监护权的恢复

父、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,恢复监护权 ;

●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

宣告已被撤销的 ;

●长期在外、下落不明的父或母回到子女身边

的 ;

●刑满释放 ,恢复监护权对未成年子女并无不

利影响的 ;

●出于其他情形 ,经人民法院宣告恢复监护权

的。

4、丧失监护权的宣告

父母丧失监护权的宣告 ,由未成年人的近亲

属、住所地居民 (村民) 委员会、检察机关向人民法

院提起 ,人民法院依法宣告。

5、监护人不履行职责的法律责任

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滥用监护权 ,侵害

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 ,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;监护

人对未成年的被监护人的财产管理不善 ,给被监护

人造成财产损失的 ,应当赔偿损失。并非出于监护

人过错的除外。

(六)监护监督人的职责

专家建议稿增加了有关监护监督人的职责规

定 ,以切实起到监督的作用 ,规定监护监督人应当

监督监护人依法行使监护的权利 ,履行监护的义

务。

(七)监护关系的终止

专家建议稿增加了关于监护关系终止的规定 ,

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,监护关系终止 :

1、被监护人已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;

2、被监护人已死亡的 ;

3、监护人已死亡 ,或者丧失监护能力的 ;

4、监护人有正当理由辞却监护职责的 ;

5、经被监护人、被监护人的亲属和监护监督人

的请求 ,在监护人被人民法院撤销监护资格的。

在监护人缺位 ,被监护人仍需监护时 ,应当为

其另行设置监护人。

(八)临时保护人

为了解决监护尚未开始前 ,被监护人需要保护

的问题 ,专家建议稿中增加了关于监护尚未正式开

始之前 ,被监护人需要监护的 ,应由被监护人住所

地居民 (村民)委员会 ,或者有关组织 ,选任临时保

护人进行监护的规定。

二、无民事行为能力、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

年人的监护

关于成年人的监护问题 ,与民法通则的规定相

比专家建议稿的主要区别有以下几点 :

(一)专家建议稿扩大了被监护人的范围 ,不单

指精神病人而是规定对无民事行为能力、限制民事

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设置监护并明确规定 ,监护关系

中 ,依法监督、保护无民事行为能力、限制民事行能

力的成年人的公民或特定的组织是监护人 ,受监护

人保护的人是被监护人。

(二)成年的被监护人的监护人

1、法定监护人

●配偶 ;

●父母 ;

●成年子女 ;

●其他近亲属 ;

●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、朋友愿意承担监护责

任 ,经被监护人的所在单位 ,或者住所地的居民 (村

民)委员会同意的。

2、遗嘱监护人

后死亡的父或母可以遗嘱形式指定被监护成

年人的监护人。

3、选任监护人

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 ,由被监护人所在单

位 ,或者住所地的居民 (村民)委员会在近亲属中选

任。对选任不服的 ,由人民法院裁决。

4、没有上述监护人的由社会福利机构担任监

护人 ,未设福利机构的地方由当地民政部门担任监

护人。

(三)监护监督人

专家建议稿规定对于成年的被监护人的监护 ,

也要设立监护监督人 ,只要监护人不是被监护的成

年人的配偶、父母、成年子女的应设置监护监督人 ,

以更好地完成监护职责 ,保护被监护人的合法权

益。

(四)监护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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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家建议稿突出了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、限制

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的监督、治疗、护养的监护

职责 ,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、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

成年人的监护人的主要职责是监督、保护被监护人

的人身安全和财产 ;根据被监护人的资力 ,尽力予

以治疗护养。

(五)其他没有特殊规定的 ,一律采用关于未成

年人监护的规定

我们认为监护制度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民事法

律制度。虽然我国在民法通则中做了一些原则规

定 ,但很不完善 ,经过修改 ,现在已搭成了一个关于

我国亲属监护制度的初步框架。

如果我们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、修改、完

善 ,我们将会制定出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 ,比较完

善的监护制度。

About the betterment of guardianship system

CHEN Ming - xia
( Institute of Law Science ,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, 100720 , Beijing)

Abstract : Guardianship system is an important legal system on civil affairs and an important one in marriage

and family laws. Experts suggest that in the draft Civil Code there should be a special chapter stipulating

guardianship in the marriage and family law , including two sections : one on guardianship with minors , and

the other on that with non - civil capacity people. In comparison with the stipulation on ”guardianship”in

the ”General Regulations of Civil Law”, in the draft Civil Code , the content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

guardianship , guardian , personality of guardian , obligations of guardian and his payment , suspension and

forfeit of rights as a guardian , end of guardianship , features of guardianship on adults and so on are en2
riched or corrected. A framework of the guardianship by relatives is initially taking shape.

Key words : guardianship ; guardianship with minors ;

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强调 :人文社科学报功不可没

本刊讯 :由北京高教学会社科学报研究会与江苏淮阴师范学院共同主办的“21 世纪社会科学期刊发展与展望学术

讨论会”,于 2002 年 4 月 20 日至 22 日在江苏淮阴师范学院举行。

会议请全国人文社科学报研究会副理事长林邦钧 ,传达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关于学报工作的讲话精神 ,谈了学报编

辑如何适应学报未来发展的需要 ,对学报的发展提出了具有方向性的设想和新思路 ,强调了抓好编辑队伍和作者队伍建

设的重要性 ,并阐明了如何抓好这两支队伍的建设。袁副部长的讲话 ,对办好学报有重要的指导意义。袁副部长于 2 月

27 日在北京召开部分高校期刊、出版社主编会议时 ,首先向为繁荣人文社科事业的学报、出版界表示感谢 ,认为是“功不

可没”。并说 ,“学校再穷 ,也不能穷学报。”他强调指出 ,“学报一定要办出特色来 ,不要千人一面 ,而要有自己的特色 ,真

正做到人无我有 ,人有我优。”并指示 ,“为了迎接党的‘十六大’的召开 ,要认真细致地做好宣传、出版工作 ,刊登这方面的

理论文章要区别于其他报刊 ,要有理论深度 ,从理论上对党的‘十六大’精神做一些有新意的阐述。在解放思想的同时 ,

更要统一思想 ,要保证不出问题 ,特别是在如 ,外交、民族、统战等方面绝不能出任何问题 ,一定要慎重从事。高校出版社

有条件的要逐步形成集团化管理。比如 ,人民大学出版集团已将《人民大学学报》并入 ⋯⋯总之 ,学报一定要注意发挥好

导向、桥梁、园地的作用 ,同时 ,还应该为学校培养一批学术骨干力量。”

此次研讨会 ,汇集了北京和江苏两地学报的专家学者 ,群贤毕至 ,南北交流。会议抓住了新世纪办刊的主要问题 ,互相切

磋 ,百家争鸣。使大家开阔了视野 ,深受启发 ,有耳目一新之感。虽然会议的主题很大 ,但讨论的内容却是比较集中的。可归纳

为以下三个方面 :一是在新世纪社科期刊的发展中 ,编辑主体所应具有的技能、素质以及如何提高这些技能、素质 ,这是本次会

议的重点。如编辑终身教育问题、编辑素质提高的本源问题、创新问题、原创性问题和办刊的策划问题等 ;二是对办刊的新模

式、新思路进行了探讨 ;三是学报编辑在抵制学术腐败中应负起的责任。这一问题是切中时弊和发人深思的。 (贾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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